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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地方电力有限公司:  

你单位报来《关于审批临江市 2022 年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结余

资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（吉地电力建〔2023〕74 号）及有

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临江市 2022 年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

结余资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文本内容，现批复如下。  

一、项目名称及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代码  

临江市 2022 年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结余资金项目（项目代码：

2312-220000-04-01-728090）。  

二、 项目法人单位  

吉林省地方电力有限公司。  

三、建设地点  

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。  

四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 

更换设备 159 台（套/面），其中：纵向加密装置 6 对，杀毒软件



9 套、正向横向物理隔离 1 台、UPS电源 1 套、大屏幕工作站 1 套、监

控视频工作站 1 套、服务器KVM切换器 2 套、PDU机柜插座（无线）调

度主站 6 台、调度员工作站 7 台、硬盘录像机 3 套、摄像机 44套、视

频监控屏 2 面、自动化数据屏 4 面、后台监控主机 8 台、主变保护屏 2

面、主变保护测控屏 5 面、66 千伏线路保护测控屏 2 面、66 千伏线路

测控屏 1 面、10 千伏保护测控屏 9 面、综合测控屏 2 面、公用测控屏

2 面、10 千伏低频低压减载屏 2 面、计量屏（空）4 面、通信屏（空）

1 面、通信管理机 1 台、变电直流系统 5 套、逆变电源 1 套、高频开关

电源设备 4 套、交流屏 4 套、空调 2 套、安全运行时钟 5套、五防系

统 4 套、火灾报警系统 3 套、交换机 2 台、10 千伏分布式小电流接地

选线系统 1 套、POE交换机 1 台、配线环网柜（含基础）1 套；并建设

控制电缆等配套设施。  

五、建设期限  

12 个月。  

六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 

项目估算总投资 1057 万元（静态投资 1044 万元），其中中央预

算内投资 313.2 万元，占静态总投资的 30%，其余资金由银行贷款解

决。  

七、相关要求  

（一）吉林省地方电力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，

按照《吉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（吉政发〔2020〕5 号）规定，该项

目不再审批项目初步设计，请据此开展下步工作，要认真履行政府投

资项目管理程序，确保项目依法依规开工建设。  



（二）吉林省地方电力有限公司要加强项目管理，落实“四制”

相关要求，严格按照批复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、技术标

准等实施，严禁擅自夹带楼堂馆所等建设内容，按工程进度、合同约

定等及时拨付建设资金，不得违规举债、不得增加政府隐性债务、不

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，确保项目依法合规按期建成，并严格按照有

关规定报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，不得擅自改变使用功能和用

途。  

（三）吉林省地方电力有限公司要于每月 3 日前如实报送项目开

工、建设进度、竣工投用等基本信息，其中项目开工前应按季度报送

项目进展情况；项目开工后至竣工投用止，应逐月报送进展情况。我

委将采取日常调度、现场核查等方式对项目实施监管，依法处理有关

违法违规行为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。  

（四）该项目招标范围、组织形式、招标方式详见附件《招标事

项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表》，吉林省地方电力有限公司要严格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规范开展招投标工作。  

（五）临江市发改局要积极支持项目建设，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在

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。如在实施过程中进展缓慢，或出现影

响工程实施的重大情况，项目法人应及时向我委报告情况，说明原

因，提出改进措施。  

（六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文件进行调整

的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提出调整申请，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

况，办理调整手续。  

  



附件：招标事项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表  

  

  

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

2024 年 2 月 4 日          


